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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386/09-10(01)號文件 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會議 
資料文件 
 

立 法 會 「 研 究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家 庭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 
為 跨 境 學 童 作 出 的 安 排 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載 述 當 局 為 方 便 跨 境 學 童 到 香 港 上 學 所 作 出 的 安 排 和 措 施 。  
 
背 景  
 
2. 「 跨 境 學 童 」 是 指 屬 香 港 居 民 但 居 於 深 圳 的 學 童 ， 他 們 每 天 從 深 圳 居

所 來 港 就 學 ， 大 部 份 選 擇 在 新 界 北 區 的 幼 稚 園 、 小 學 及 中 學 入 學 ， 也 有 少

部 份 在 大 埔 、 元 朗 、 及 屯 門 等 各 區 上 學 。 跨 境 學 童 的 人 數 每 年 都 有 增 加 ，

據 當 局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學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， 新 界 各 區 學 校 共 有 8 038 名

跨 境 學 童，較 去 年 的 6 768 名 增 加 了 19%。跨 境 學 童 入 讀 的 學 校 資 料 如 下 ： 
 

學校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總數 
人數 2  681 4  090 1  267 8  038 

 
3. 當 局 是 以 「 就 近 入 學 」 的 原 則 鼓 勵 家 長 為 子 女 （ 特 別 是 稚 齡 兒 童 ） 選

擇 合 適 的 學 校 ， 此 舉 可 免 除 因 學 童 每 天 花 數 小 時 往 來 深 港 兩 地 ， 而 對 其 學

習 及 成 長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影 響 。 如 學 童 需 跨 境 來 港 上 學 ， 當 局 亦 不 時 提 醒 家

長 ， 學 童 應 在 家 長 或 成 年 人 陪 同 下 過 境 ， 以 策 安 全 ； 如 學 童 需 獨 自 跨 境 來

港 上 學 ， 家 長 應 及 早 為 子 女 尋 找 合 適 的 交 通 工 具 ， 例 如 過 境 巴 士 、 火 車 或

其 他 交 通 服 務 。  
 
開 放 羅 湖 管 制 站 予 跨 境 學 童 使 用  
 
4. 因 為 歷 史 的 原 因 ， 部 份 跨 境 學 童 選 擇 取 道 羅 湖 管 制 站 旁 並 由 香 港 鐵 路

有 限 公 司 管 理 的 羅 湖 道 轉 乘 保 姆 車 上 學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市 民 （ 包 括 學 童 ） 只

可 乘 搭 火 車 前 往 羅 湖 管 制 站 過 境 。 羅 湖 道 現 時 位 於 邊 境 禁 區 註 一 內 ， 只 有 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一 邊境禁區是根據《公安條例》（第 245 章）指定，作為維持香港與內地邊界的完整性，以及打擊

非法入境和其他跨境犯罪活動的不可或缺配套措施。警方會向有確實需要進入邊境禁區的人士簽

發禁區通行證，藉以對進出邊境禁區作出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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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警 方 簽 發 的 禁 區 通 行 證 的 人 士，才 可 進 入 邊 境 禁 區。根 據 邊 境 禁 區 政 策 ，

如 有 市 民 欲 通 過 邊 境 禁 區 前 往 禁 區 以 外 地 方 ， 而 有 關 地 點 是 市 民 一 般 可 使

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， 以 及 無 需 持 有 禁 區 通 行 證 的 情 況 下 已 可 前 往 的 ， 這 些 人

士 一 般 不 會 獲 發 禁 區 通 行 證 。 再 者 ， 羅 湖 道 只 屬 鄉 郊 道 路 ， 而 部 份 路 段 設

計 上 每 小 時 僅 可 容 納 100 架 次 的 車 輛 經 過 ， 亦 是 羅 湖 管 制 站 的 唯 一 緊 急 車

輛 通 道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多 間 在 邊 境 禁 區 以 外 的 學 校 均 有 安 排 校 巴 或 保 姆 車 經

羅 湖 道 接 載 跨 境 學 童 往 返 學 校 和 羅 湖 站 。 我 們 明 白 到 需 要 特 別 照 顧 年 紀 尚

輕 及 有 特 別 需 要 的 跨 境 學 童 。 因 此 ， 保 安 局 與 警 方 在 考 慮 過 有 關 各 方 的 意

見 後 ， 已 彈 性 實 施 有 關 禁 區 通 行 證 的 政 策 ， 即 向 取 道 羅 湖 道 往 區 外 就 學 的

跨 境 學 童 簽 發 禁 區 通 行 證 。  
 
5. 就 上 述 羅 湖 道 的 容 量 及 地 理 上 的 限 制 ， 並 為 跨 境 學 童 的 安 全 著 想 ， 警

方 在 參 考 了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意 見 後 ， 為 就 讀 於 北 區 的 幼 稚 園 及 小 學 的 跨 境 學

童 安 排 簽 發 禁 區 通 行 證 事 宜 。 由 於 跨 境 學 童 人 數 日 增 ， 於 二 零 零 六 至 零 七

學 年 開 始，向 就 讀 於 北 區 幼 稚 園 及 小 一 至 小 五 年 級 跨 境 學 童 簽 發 了 約 2 500
張 禁 區 通 行 證 ， 比 二 零 零 五 至 零 六 年 的 多 出 200 張 。 由 於 跨 境 學 童 人 數 仍

按 年 遞 增 ，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至 零 八 年 開 始 ， 教 育 局 進 一 步 取 得 新 界 北 區 幼 稚

園 及 小 學 校 長 的 配 合 ， 實 施 不 同 時 段 的 上 下 課 時 間 。 因 此 ， 部 分 有 跨 境 學

童 的 幼 稚 園 將 延 遲 至 9 時 30 分 上 課 ， 小 學 的 上 課 時 間 則 分 散 於 7 時 30 分

至 9 時 前 的 不 同 時 段 ， 而 類 似 的 措 施 亦 安 排 在 下 課 時 段 實 施 。 此 安 排 旨 在

提 高 使 用 現 有 校 車 或 保 姆 車 效 率 ， 以 減 輕 羅 湖 道 由 校 車 或 保 姆 車 所 構 成 的

交 通 負 荷 。 以 上 各 項 措 施 雖 暫 緩 羅 湖 道 的 負 荷 ， 但 跨 境 學 童 的 數 目 仍 每 年

增 加 。 特 區 政 府 有 見 及 此 ， 在 得 到 新 界 北 區 小 學 校 長 的 共 識 ， 及 為 照 顧 稚

齡 學 童 為 先 的 原 則 下 ， 在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學 年 開 始 ， 羅 湖 道 禁 區 通 行 證 只

發 予 新 界 北 區 幼 稚 園 及 小 一 至 小 四 跨 境 學 童 ， 簽 發 的 羅 湖 道 禁 區 通 行 證 約

2 200 張。小 五 年 級 的 跨 境 學 童 則 分 流 到 落 馬 洲 支 線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及 其 他

口 岸 過 境 。  
 
6. 在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學 年 ， 按 羅 湖 道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特 區 政 府 繼 續 向 新 界

北 區 的 幼 稚 園 及 小 一 至 小 四 年 級 ， 及 有 特 別 需 要 的 學 童 （ 例 如 殘 障 學 童 及

本 身 已 獲 發 禁 區 通 行 證 學 童 的 兄 弟 姊 妹 的 跨 境 學 童 ） 簽 發 禁 區 通 行 證 。 截

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， 當 局 共 發 了 約 2 200 張 禁 區 通 行 證 予 使 用 羅 湖 道 的 跨

境 學 童 ， 數 目 與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學 年 相 約 。  
 
開 放 落 馬 洲 支 線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（ 支 線 交 匯 處 ） 予 跨 境 學 童 使 用  
 
7. 落 馬 洲 支 線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啟 用 。 為 紓 緩 羅 湖 道 的 交 通 負

荷 ， 特 區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有 限 度 試 行 開 放 支 線 交 匯 處 予 跨 境 學 童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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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處 轉 乘 校 巴 往 返 學 校 。 鑑 於 支 線 交 匯 處 面 積 不 大 ， 而 且 亦 位 於 邊 界 禁 區

及 自 然 保 育 區 ， 支 線 交 匯 處 可 容 納 的 校 巴 的 數 額 非 常 有 限 。 就 此 ， 教 育 局

聯 同 各 有 關 部 門 商 議 及 經 考 慮 學 童 的 安 全 後 ，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至 七 月 期

間 試 行 讓 保 姆 車 於 指 定 的 上 、 下 課 時 段 進 出 支 線 交 匯 處 接 載 跨 境 學 童 ， 並

以 每 小 時 讓 8 班 校 巴 ／ 保 姆 車 進 出 支 線 為 上 限 ， 於 指 定 的 上 、 下 課 時 段 讓

保 姆 車 進 出 支 線 接 載 跨 境 學 童 。 在 該 段 期 間 ， 共 約 600 名 跨 境 學 童 持 支 線

禁 區 通 行 證 乘 校 巴 ／ 保 姆 車 往 返 學 校 。  
 
8. 在 試 行 期 間 ， 學 校 均 表 示 跨 境 學 童 因 考 試 或 課 外 活 動 ， 需 要 於 不 同 時

段 放 學 ， 教 育 局 聯 同 各 有 關 部 門 商 議 後 ， 於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學 年 推 出 「 多

時 段 」 措 施 ， 讓 8 輛 校 巴 ／ 保 姆 車 於 每 天 多 個 半 點 或 整 點 時 段 多 次 進 出 支

線 接 載 跨 境 學 童 ， 該 措 施 讓 校 巴 ／ 保 姆 車 彈 性 處 理 跨 境 學 童 於 不 同 時 段 上

下 課 的 需 要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學 年 ， 共 約 1 700 名 跨 境 學 童 持 支 線 禁 區

通 行 證 乘 校 巴 ／ 保 姆 車 往 返 學 校 。  
 
9. 為 了 照 顧 日 增 的 跨 境 學 童 ， 政 府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於 支 線 交 匯 處 入 口

處 以 東 增 加 兩 個 校 巴 /保 姆 車 停 車 等 候 位 ， 讓 進 出 支 線 的 校 巴 ／ 保 姆 車 架

次 ， 可 由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學 年 的 每 小 時 8 架 次 ， 增 至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學 年

的 每 小 時 12 架 次 。 現 時 ， 共 約 2 000 名 跨 境 學 童 持 支 線 禁 區 通 行 證 乘 校 巴

／ 保 姆 車 往 返 學 校 。  
 
提 供 以 「 特 別 配 額 」 營 運 的 跨 境 學 童 校 巴 服 務  
 
10. 鑑 於 只 利 用 簽 發 禁 區 通 行 證 讓 跨 境 學 童 往 返 學 校 的 措 施 並 非 長 遠 可 行

的 方 法，因 此 特 區 政 府 致 力 開 拓 跨 境 學 童 校 巴 服 務，為 他 們 提 供「 點 到 點 」

長 遠 及 安 全 的 交 通 安 排 。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起 ， 特 區 政 府 得 到 個 別 過 境 巴

士 營 辦 商 的 合 作 ， 於 文 錦 渡 和 深 圳 灣 管 制 站 試 行 提 供 跨 境 校 巴 服 務 。 由 於

效 果 理 想 ， 特 區 政 府 在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口 岸 辦 公 室 的 配 合 下 ， 在 二 零 零 八

至 零 九 學 年 開 始，簽 發 20 個 以「 特 別 配 額 」註 二 營 運 的 跨 境 學 童 校 巴 配 額 ，

提 供 經 落 馬 洲 /皇 崗 、 文 錦 渡 和 深 圳 灣 管 制 站 的 跨 境 校 巴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特 區

政 府 於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學 年，獲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口 岸 辦 公 室 的 配 合，將「 特

別 配 額 」 由 20 個 增 發 至 42 個 ， 並 同 時 新 增 「 額 外 北 行 班 次 」 以 方 便 跨 境

學 童 因 考 試 或 課 外 活 動 需 要 的 放 學 安 排。在 批 出 42 個 特 別 配 額 後，校 巴 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二： 「特 別 配 額 」仍 特 區 政 府 及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提 供 予 過 境 巴 士 營 辦 商 用 作 接 載 跨 境       
學 童 的 跨 境 巴 士 班 次 。  

註 三 ： 於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學 年 簽 發 的 40 個 「 特 別 配 額 」 包 括 落 馬 洲 /皇 崗 （ 9 班 ） ， 文

錦 渡 （ 11 班 ） 和 深 圳 灣 （ 13 班 ） 管 制 站 ， 及 首 次 行 走 沙 頭 角 管 制 站 （ 7 班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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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商 因 跨 境 學 童 的 流 動，重 整 行 車 班 次。截 至 本 年 十 月 止，有 40 班 註 三 以 特

別 配 額及 16 個「 額 外 北 行 班 次 」的 跨 境 校 巴 往 來 深 港 接 載 跨 境 學 童 上 學 。

現 時 共 有 約 1 500 名 跨 境 學 童 使 用 跨 境 學 童 ， 其 中 約 280 名 使 用 「 額 外 北

行 班 次 」 。  
 
其 他 支 援  
 
11. 特 區 政 府 在 為 跨 境 學 童 籌 劃 交 通 安 排 之 外 ， 亦 按 跨 境 學 童 的 需 要 ， 推

行 不 同 措 施 ， 使 他 們 安 心 就 學 。 該 等 措 施 載 述 如 下 。  
 
「 出 入 境 特 定 櫃 檯 及 學 童 e-道 」  
 
12. 為 方 便 跨 境 學 童 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， 羅 湖 管 制 站 及 落 馬 洲 支 線 管 制 站 已

在 週 一 至 五 ， 上 下 課 的 繁 忙 時 間 在 出 入 境 大 堂 闢 出 四 至 八 個 特 定 櫃 檯 以 加

快 處 理 學 童 的 過 關 手 續， 入 境 事 務 處 亦 會 按 情 況 加 開 特 定 櫃 枱 以 應 付 跨 境

學 童 的 需 要 。 此 外 ， 羅 湖 管 制 站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和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分

別 在 入 境 及 出 境 大 堂 各 增 設 三 條 學 童 e-道 ， 讓 預 先 登 記 妥 當 的 學 童 以 自 助

形 式 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。 而 羅 湖 管 制 站 及 落 馬 洲 支 線 管 制 站 亦 會 在 學 童 上 下

課 的 高 峰 期 安 排 保 安 員 協 助 管 理 人 流 ， 以 確 保 跨 境 學 童 出 入 境 時 的 秩 序 及

安 全 。  

 
「 免 下 車 檢 查 服 務 」  
 
13. 為 方 便 年 幼 跨 境 學 童 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、 海 關 及 衛 生 署 於

文 錦 渡 及 沙 頭 角 管 制 站 在 現 有 的 資 源 及 設 施 下 ， 試 行 為 部 份 跨 境 學 童 提 供

「 免 下 車 檢 查 」 服 務 。 當 接 載 跨 境 學 童 的 校 巴 抵 達 管 制 站 ， 學 童 毋 須 下 車

接 受 檢 查 ， 有 關 部 門 會 安 排 人 員 登 上 校 巴 為 學 童 辦 理 過 關 手 續 。 此 安 排 暫

屬 試 行 性 質 ， 有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會 適 時 作 出 檢 討 以 配 合 實 際 需 要 ， 以 便 利

跨 境 學 童 校 巴 的 過 境 安 排 。  

 
學 生 車 船 津 貼 計 劃  
 
14.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已 透 過 學 生 車 船 津 貼 計 劃 為 有 需 要 而 通 過 家 庭 入 息 審

查 的 跨 境 學 童 提 供 交 通 費 津 貼 ， 數 額 按 學 童 進 入 香 港 境 內 後 ， 由 管 制 站 往

返 學 校 所 需 支 付 的 平 均 公 共 交 通 費 計 算 。 領 取 車 船 津 貼 的 學 童 ， 包 括 跨 境

上 學 的 學 童 ，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選 擇 往 來 學 校 的 交 通 工 具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

學 年 度 ，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已 向 1 570 名 合 資 格 的 跨 境 學 童 發 放 車 船 津 貼 ，

每 名 學 童 平 均 資 助 額 為 4,645 元 。 若 與 整 體 受 惠 學 童 的 平 均 資 助 額 相 比 ，

跨 境 學 童 所 獲 的 資 助 額 為 一 般 學 童 的 3 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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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生 支 援  
 
15. 為 照 顧 跨 境 學 童 的 需 要 ， 小 學 方 面 ， 家 長 可 聯 絡 學 校 的 學 生 輔 導 主 任

／ 教 師 ／ 人 員 ； 中 學 方 面 ， 可 直 接 聯 絡 學 校 社 工 。 此 外 ， 就 教 育 事 務 如 學

位 安 排 等 ， 家 長 可 直 接 聯 絡 教 育 局 。 其 他 的 需 求 ， 則 可 聯 絡 香 港 社 會 福 利

署 ， 或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尋 求 協 助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亦 了 解 到

跨 境 學 童 往 返 深 圳 居 所 及 學 校 路 途 遙 遠 ， 他 們 較 少 留 校 參 與 課 後 活 動 ， 就

此 ， 學 校 會 善 用 午 膳 時 間 或 周 末 時 段 ， 為 他 們 安 排 課 後 活 動 。  
 
未 來 路 向  
 
16. 為 照 顧 跨 境 學 童 學 習 的 需 要 和 上 下 課 安 全 ， 政 府 的 長 遠 政 策 是 使 用 跨

境 校 巴 服 務 以 滿 足 跨 境 學 童 的 需 求 。 這 是 一 個 較 為 理 想 及 能 夠 持 續 發 展 的

方 向。這 個 安 排 得 到 廣 東 省 政 府 支 持 與 配 合，同 意 按 需 求 簽 發「 特 別 配 額 」

以 營 運 跨 境 學 童 校 巴 服 務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就 下 學 年 的 跨 境 學 童 增 長 進 行 檢

討 ， 以 制 定 相 應 配 套 ， 如 優 化 過 境 安 排 及 口 岸 設 施 ， 增 加 跨 境 校 巴 服 等 以

應 付 需 求 。  
 
 
教 育 局  
保 安 局 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香 港 警 務 署  
民 政 事 務 總 處  
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 


